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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1 届毕业生相关工作的通知 

各院（系、部）： 

为切实做好今年毕业生毕业资格、学位获得资格的审查工

作，确保毕业生按时离校，特对毕业生离校前的相关教学工作

做如下安排： 

1.2021届毕业生毕业补考时间定在 2021年 5月 13-15日进

行。 

2.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会议只讨论学位授予（包括补授学

位）有关事宜，不再讨论毕业生毕业资格问题，请各院（系）

提前做好前期相关工作。  

（1）学位授予前的毕业资格审查； 

（2）核对清楚不能取得或不能按时取得学位、毕业资格学

生的情况。要求各院（系、部）涉及到毕业生的所有教学任务

必须在 6 月 5日前全部完成。 

3.毕业生的课程成绩、毕业补考成绩的录入工作在 5 月 24

日上午 08:00前完成。      

4.各院（系）依据专业培养方案，核实毕业生的课程、成

绩信息、学分信息，是否完成符合相关要求，截止时间 5 月 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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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。 

5.毕业生目标课的复核在 5 月 27 日下午 17:00 点前完成，

各院（系）根据教务处最终公布的目标课程相关信息统计毕业

生的目标课达标情况。 

6.5 月 28日教务处公布各专业毕业生应修学分；已修学分、

平均绩点、公选课学分，课程不及格学生名单。 

7.毕业论文、毕业（生产）实习成绩须在 6 月 5 日前在正

方教务管理系统中录入完毕，并将论文答辩不及格的名单报教

务处。 

8.各院（系）的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和学位获得资格审查

须在 6 月 8日上午 10:00 前完成，将审查结果报教务处。 

9.为保证毕业生按时离校，除部分毕业资格和学位资格不

确定或不完全确定的同学暂缓发放之外，其余毕业生的毕业证

书、学位证书将提前发到各院（系），各院（系）于毕业典礼结

束后发给学生。不可提前或拖延发放。因证书属于永久性证件，

发放时务必履行签字手续。 

      

附件:1.2021届本科毕业生毕业资格及学位资格审查明细表 

2.2021 届专科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明细表 

3.2021 届预计毕业生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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